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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实质性会议 

2008 年 6 月 30 日至 7月 25 日，纽约 

临时议程
*
 项目 2(c) 

年度部长审查：就可持续发展执行 
国际议定的目标和承诺 

 
 

  具有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咨商地位的组织帮助残疾人国际协会提出的 
声明 
 
 

 秘书长收到以下声明，现按照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996/31 号决议第 30 和

31 段的规定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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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明 
 

 为支持 2008 年度部长审查的主题，残疾人国际协会（残疾人国际协会）侧

重注意残疾人，或更确切地说，能力有别于常人者，在可持续发展方面的作用。 

 残疾涵盖下列领域： 

 体型残障 

 听障 

 视障 

 弱智/智力受损 

 多重残疾 

 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残疾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 7 至 10％。 

 这就是说，5 亿人口未能在可持续发展中发挥作用，因为他们未能用上复健

设施而未能完全发挥其智能和体能。 

 在残疾人口中，80％来自发展中国家，因此需要在这领域作出协调努力，主

要是在亚洲和非洲。 

 在联合国办事处与非政府组织联络处的主持下，亚洲和非洲的发展中国家的

代表应当组织一个会议，审议“如何发掘残疾人的潜力和利用这些潜力促进发展”

的问题。 

 应当成立一个核心委员会来制定行动计划及确定应当如何执行这一计划。 

 残疾人国际协会具有卓越的背景、经验和技术/管理能力，愿意担当这一委

员会的领导。 

 第一步是建立各种中心和（或）组织各种营地，配置和分发扶助性假体器材

和装置，例如： 

 (1) 体型残障者：斋浦尔假肢给被截肢者，脚架给小儿麻痹症患者，及视实

际需要提供三轮单车、轮椅和拐杖。 

 脚架：为实现无小儿麻痹症世界给 5 岁以下儿童防治小儿麻痹症药剂，大大

减低了这一年龄群体患小儿麻痹症的发生率。不过，已经患上小儿麻痹症的 5 岁

至 25 岁儿童/青年需要脚架才能移动。脚架的有效使用期为 2 至 3 年，因为随儿

童长大，脚架尺码也要加大。单在印度，这种需要就十分惊人，达到 2 000 万个，

其他国家也有相似的需要。 

 (2) 听障者：检查听力和分发适当的助听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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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视障者：检查眼睛并配发适当的眼镜和进行白内障手术。 

 (4) 智力受损者和(5)多重残疾：设立特别及基于需要的设施，以便最充分

发挥受益者的潜力。 

 在每一残疾领域，必须同各国中央和地方政府、非政府组织、社会机构、医

院、托儿所设施和其他机构建立网络。 

 向残疾人提供职业/微型企业训练并提供小额贷款，协助他们采用适合他们

的需要和能力的生计方案。 

 在每一领域，应当根据经验、专家意见和基础设施的可用情况制订最佳方法。

开始时不妨参考 2004 年发表的题为“在低收入国家执行假体和体型残障矫正项

目——共同方法框架”的报告。该报告是在日内瓦举行的一个会议及经残疾人国

际协会等 34 个组织其后提供投入后所取得的成果。报告的定稿是根据这些投入，

同地雷幸存者网络和瑞士发展和合作机构协调撰写的。 

 这些最佳做法应传给所有会员国，由后者根据当地需要稍作改动后推行。 

 残疾者一旦康复并且借助适合他们的生计方案获得经济独立后，就可以对其

社区和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作出贡献。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目前都有一些类似的计划，但由于数目太少，未能对可持

续发展发挥重大的影响。 

 目前需要所有有关方面在一个时限内集体协力制订一个战略和行动纲领，以

克服能力有别于常人者的精神和身体障碍，迈向实现可持续发展。 

 只有在联合国组织之下，才能将这种努力推展到不同政治、社会和文化情况

的广大地理地区。 

 


